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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三十六届会议 
2012年 5月 14日至 25日，波恩 
议程项目 14(a) 
能力建设 
《公约》之下的能力建设 

  《公约》之下的能力建设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附属履行机构的建议 

 附属履行机构第三十六届会议决定建议以下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第十八

届会议通过： 

  决定草案 -/CP.18 

  经济转型国家在《公约》之下的能力建设 

 缔约方会议， 

 忆及第 3/CP.7、第 9/CP.9、第 3/CP.10和第 2/CP.17号决定， 

 承认经济转型国家必须开展能力建设才能有效履行《公约》之下的承诺， 

 审议了秘书处为支持对第 3/CP.7 号决定确立的经济转型国家能力建设框架
执行情况的第三次定期审查编写的文件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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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确认： 

(a) 在建设经济转型国家的能力以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已取得了显著
的进展。一些经济转型国家不仅接受了援助，而且还开始将自己学到的有关能力

建设的专长、知识和经验教训转让给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 

(b)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为执行第 3/CP.7 号决定确立的经济转型国
家的能力建设框架提供了适当的资源和援助； 

(c) 尽管已经取得了进展，但目前仍在接受支助的经济转型国家还需要进
一步的能力建设活动，尤其是根据其国家优先和减排目标，制定并执行自己的国

家低碳发展战略； 

 2.  重申第 3/CP.7号决定确立的经济转型国家的能力建设框架内确立的需求
范围以及第 3/CP.10 号决定内确立的关键因素至今依然成立，并且依然是目前仍
在接受支助的经济转型国家的能力建设活动的基础和开展这种活动的指南； 

 3.  请《公约》附件二所列缔约方和其他有能力的缔约方、全球环境基金
(在其任务范围内)、多边和双边机构、其他国际组织以及私营部门，或酌情通过
任何其他安排，继续为目前仍在接受支助的经济转型国家的能力建设活动提供支

助； 

 4.  决定在附属履行机构第四十六届会议上结束对经济转型国家的能力建设
框架执行情况的第三次审查，并开展第四次审查，争取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三届

会议上完成这项审查工作； 

 5.  请各缔约方和相关组织在 2016 年 2 月之前向秘书处提交有关其在目前
仍在接受支助的经济转型国家开展能力建设活动的信息；各缔约方可将此信息列

入其每年根据第 4/CP.12号决定第 1(a)段提交的有关能力建设的材料； 

 6.  请秘书处汇编和综合上面第 5 段所述的信息，并提交附属履行机构第四
十六届会议审议。 

 

     

 


